
軍事機關辦理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例第六條第一項
許可事項辦法草案總說明 
  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業經總統於一百十三年一

月三日制定公布。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非經軍事機關許可，不得進

入軍事營區、攜帶錄影、攝影器材或其他妨害軍事營區安全之物品、從事

測量、錄影或其他偵查行為及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影響軍事營區安全之

行為；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許可之申請、審查程序、許可條件、廢止許

可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茲為明確進入軍事營區、攜

帶物品及對其從事特定行為之申請、審查程序、許可條件、廢止許可及其

他相關事項，爰訂定「軍事機關辦理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例第六條第一項

許可事項辦法草案」（以下簡稱本辦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數軍事機關共駐軍事營區之許可辦理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進入軍事營區之申請及審查程序。（草案第三條） 

四、攜帶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物品進入軍事營區之申請及審查程

序。（草案第四條） 

五、從事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行為之申請及審查程序。（草案第五

條） 

六、從事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行為之申請及審查程序。（草案第六

條） 

七、記者、自媒體進入軍事營區從事採訪或拍攝之申請及審查程序。（草

案第七條） 

八、許可或不予許可為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之行為條件。（草案第八條及

第九條） 

九、廢止許可為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之行為事由。（草案第十條） 

十、本辦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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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機關辦理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例第六條第一

項許可事項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非經軍事機

關許可，不得於軍事營區或對其為下列

行為：一、進入軍事營區。二、攜帶錄影、

攝影器材、觀測器、槍砲、彈藥、刀械或

其他妨害軍事營區安全之物品。三、從事

測量、錄影、攝影、描繪、記述或其他偵

察行為。四、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影響軍

事營區安全之行為。」，同條第二項規定

「前項許可之申請、審查程序、許可條

件、廢止許可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爰定明本辦法之訂定

依據。 

第二條 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所定許可

事項，於數軍事機關共駐軍事營區，由

該軍事營區最高指揮之軍事機關辦理

。 

定明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許可事

項，於數軍事機關共駐軍事營區時，由該

軍事營區最高指揮之軍事機關辦理。 

第三條  進入軍事營區，應檢具申請書

(格式如附件)，向軍事機關提出申請，

經審查許可，始得進入。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因消防、醫療救護或其他急迫情事

不及申請者。 

  二、軍事機關核准之營區開放或專案

另有規定。 

 前項之申請程序，軍事機關得依

任務需求代為辦理。 

一、第一項定明除有但書情形外，依本

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進

入軍事營區之申請及審查程序。 

二、為應實務需要，第二項定明軍事機

關因任務需求，例如執行或辦理各

類設施、機具、場所施工、場勘作業、

開會、講習、訓練活動而進入軍事營

區，得由軍事機關代辦申請。 

第四條  於軍事營區攜帶本條例第六條

第一項第二款之物品者，應於前條第

一項之申請書載明攜帶之物品名稱，

向軍事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許可，始

得攜帶。 

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於

軍事營區攜帶錄影、攝影器材、觀測器、

槍砲、彈藥、刀械等物品，應經軍事機關

許可，爰參酌軍事機關資通安全、後勤及

管理規定(如國軍營內民用通信資訊器

材管理要點等)，定明攜帶該物品之申請

及審查程序。 

第五條  於軍事營區從事本條例第六條 一、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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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三款之行為者，應於第三條

第一項之申請書載明從事行為之目的

及範圍，向軍事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

許可，始得為之。於軍事營區外對軍事

營區內從事測量、錄影、攝影、描繪、

記述或其他偵察行為，且有影響軍事

營區安全之虞者，亦同。 

前項申請，涉及軍事營區禁止測

量、錄影、攝影、描繪、記述或其他偵

察行為之範圍者，得全部或一部不予

許可。 

定，於軍事營區內或於軍事營區外

對營區內部從事測量、錄影、攝影、

描繪、記述或其他偵察行為，應經軍

事機關審查許可，始得為之，爰於第

一項定明從事該行為之申請程序。 

二、為維護軍事營區機密資訊安全，爰

於第二項定明軍事機關不予許可全

部或一部行為之事由，另所稱「禁止

測量、錄影、攝影、描繪、記述或其

他偵察行為之範圍」，由軍事機關依

各軍事營區機敏性質，以年度計畫

核頒劃定，作為申請之審查依據。 

第六條  於軍事營區或對其為本條例第

六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行為者，應依國

防部公告規定，向軍事機關提出申請，

經審查許可，始得為之。 

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從

事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影響軍事營區安

全之行為者，應經軍事機關許可，爰定明

從事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行為之

申請及審查程序。 

第七條  記者、自媒體申請進入軍事營

區從事採訪或拍攝，應依軍事機關新

聞採訪或管理相關規定，向軍事機關

提出申請，經審查許可者，始得為之。

參酌現行國防部接受新聞媒體申訪作業

規定及國防部辦理新聞媒體邀訪作業規

定等，定明記者、自媒體進入軍事營區從

事採訪或拍攝之申請及審查程序。 

第八條  申請人申請為本條例第六條第

一項之行為目的，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予許可： 

一、從事公務、參訪、採訪、懇親或會

客。 

二、執行各類設施(機具)或場所施工、

維護、場勘作業。 

  三、其他合於國防或任務需求。 

定明軍事機關許可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

行為之條件。 

第九條  申請人依第三條至第七條提出

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許

可： 

一、申請書、證明文件未備齊或不符    

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

補正或補正不完備。 

二、申請書、證明文件內容不實。 

三、申請人未通過身分查驗。 

四、行為目的不符合前條規定。 

定明軍事機關不予許可本條例第六條第

一項行為之條件。第五款所稱「違反軍事

機關資通安全、後勤、新聞採訪或管理規

定」，例如依國軍營內民用通信資訊器材

管理要點，禁止於軍事營區使用大陸地

區廠牌通信資訊器材即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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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違反軍事機關資通安全、後勤、新

聞採訪或管理規定。 

第十條  經軍事機關許可為本條例第六

條第一項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廢止許可，並得令立即離開軍事營

區： 

一、有前條第二款之情形。 

  二、從事與許可目的或範圍不符之工

作或活動。 

  三、有事實足認為有影響軍事安全之

虞。 

定明廢止許可之事由。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行日施

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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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申請書 

申 

請 

人 

申請日期 ○年○月○日 申請時間 ○時○分至○時○分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 

住(居)所 

聯繫方式 手機(市話) 

電子信箱 

身分證明文件 □國民身分證□健保卡□其他(  ) 

軍事營區名稱 

申

請

目

的 

□公務□參訪□採訪□懇親□會客□施工□維護□場勘

□其他(  ) 

證明文件：

攜 

帶 

物 

品 

名稱： 

□錄影器材□攝影器材□觀測器□槍砲□彈藥□刀械

□其他(  ) 

廠牌： 

型號： 

數量： 

從

事

攝

錄

影 

等 

□於軍事營區 □於軍事營區外

範圍： 

 申請人  (簽章) 

備註： 

一、依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非經軍事機關許可，不得於軍事營

區或對其為下列行為：一、進入軍事營區。二、攜帶錄影、攝影器材、觀測器、

槍砲、彈藥、刀械或其他妨害軍事營區安全之物品。三、從事測量、錄影、攝影、

描繪、記述或其他偵察行為。四、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影響軍事營區安全之行為。 

二、各欄位空白處如有不足，得延伸填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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